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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  南  大  学   文   件  
 

 

校发„2019‟28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关于开展 2019 年管理岗位职员晋升 

评聘工作的通知 
 

各校区，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务单位：  

为加强管理干部队伍建设，提高管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，根

据《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国人发„2007‟59号）、

《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教人„2007‟4

号）和《教育部直属高校三级、四级职员岗位聘任暂行办法》（教

人„2011‟12 号）及《东南大学职员聘用与晋升实施办法》（校

通知„2012‟106号）等文件精神,经研究决定，在全校范围内继

续开展职员晋升评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

 

 —２— 
 

  一、晋升评聘范围 

现聘在管理岗位工作的学校全民事业编制职员，学校非在编

人事代理职员。中大医院根据管理岗位各级职员设置数及现有情

况，讨论制定晋升办法及各级晋升指标，报学校审批后实施，其

中晋升五级、六级职员的，由医院评选推荐报学校统一评审。 

  二、晋升岗位数 

根据教育部批准的我校管理岗位各级职员设置数，结合现聘

各级职员数及管理岗位的实际工作需要，2019年学校计划评聘晋

升五级、六级职员共计 15名左右、七级职员 15名左右、八级职

员 20名左右，三级、四级职员将按照教育部人事司批复数推荐上

报。   

三、评聘程序及时间安排 

  1.学校公布职员晋升岗位数后，管理岗位职员对照条件申请，

填写《东南大学管理岗位职员晋级申请表》。 

2.申报晋升三级、四级职员的，由个人提出申请，申请人将

申请表和个人业绩材料交组织部。学校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、

组织民主推荐、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初步候选人、进行网上民主

测评、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上报人选、学校公示后推荐上报教育

部备案。 

3.申报晋升五级职员的，由个人提出申请，并将申请表和本

人业绩材料交所在单位初审，审核通过的，单位写出推荐意见报

党委组织部复审资格。复审通过的，组织部组织进行民主测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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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由各推荐工作组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推荐人选，学校职员评聘

与考核工作组审核后报学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并公示，公示后

报学校岗位聘用与考核委员会备案。 

  4.申报晋升六级、七级、八级职员的，由个人提出申请，并

将申请表和本人业绩材料交所在单位初审，审核通过的，基层党

组织进行民主测评，申报人所在单位根据民主测评和业绩表现，

经党政集体讨论后按各级别要求限推荐 1-2 人上报学校（推荐 2

人的单位须排序后上报），申请人申报材料由所在单位报人事处。

人事处复审资格，审核通过的，由各推荐工作组根据学校下达的

指标推荐人选。申请晋升七、八级职员由学校职员评聘与考核工

作组评审确定人选，申请晋升六级职员由学校职员评聘与考核工

作组审核后报学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。所晋升人员公示后报学

校岗位聘用与考核委员会备案。 

  5.新聘管理岗位工作人员及九级以下职员，符合条件的可申

请九级。申请人将申请表交部门签署意见后报人事处审核资格，

学校职员评聘与考核工作组讨论决定并公示，公示后报学校岗位

聘用与考核委员会备案。 

6.各级职员的晋升申请材料请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分别

报组织部（申请晋升五级职员）和人事处。 

7.申请人须提交的材料（均须通过单位审核盖章）： 

（1）《东南大学管理岗位职员晋级申请表》； 

（2）最高学历、学位证书（复印件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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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最高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（复印件）； 

（4）省、部级及以上获奖证明（含校优秀共产党员、党务

工作者）（复印件）； 

（5）任现职级职员以来（主要近三年）工作总结； 

（6）任现职级职员以来工作业绩（管理工作方面的著作、

论文、课题、文件等）一览表及其相关附件； 

（7）任现职级职员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业绩（最多三

件）。 

上述材料除《东南大学管理岗位职员晋级申请表》外，请按

顺序装订成册。 

四、工作组成员及负责范围 

  1.东南大学职员评聘与考核工作组 

组 长：刘  攀 

    成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 

丁  辉  王保平  王景全  冯建明  朱小良  

任利剑  任祖平  刘  攀  吴荣顺  金保昇 

郑家茂  钟文琪  黄大卫  滕皋军  冀  民 

    秘 书：吴凌尧 

2.东南大学职员评聘第一推荐工作组 

    组 长：刘  攀 

副组长：郑家茂、任利剑     

成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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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景全  冯建明  朱小良  任利剑  华为国   

刘  攀  许映秋  李智敏  李  鑫  杨文燮   

吴荣顺  吴  娟  张俊琴  郑家茂  秦  霞  

顾永红 

随机抽取院（系）3名基层党委书记 

秘 书：赵光、殷振球 

负责推荐范围：党委办公室（统战部）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

宣传部、党委学工部（党委武装部、学生处）、纪委办公室（监察

处/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）、团委、党委保卫部（保卫处）、党委老

干部处、人事处、审计处、工会、机关党委、成贤学院等单位管

理人员，聘在管理岗的辅导员、各院（系）党委副书记、党委秘

书、人事秘书、分团委书记、副书记及工作人员、学办工作人员

以及其他党务工作人员。 

3.东南大学职员评聘第二推荐工作组 

    组 长：王保平 

    副组长：钟文琪 

    成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 

王保平  叶智锐  李向阳  张立武  钟文琪   

费庆国  冀  民     

随机抽取 3名基层党委书记  

    秘 书：生沛文、孙研 

    负责推荐范围：校长办公室、国际合作处（港澳台办公室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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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科学处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部（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（双

一流建设办公室））、网络与信息中心、东南大学医院、丁家桥校

区管理委员会等单位管理人员、院（系）办公室主任、人文社科

类科研秘书及其他行政管理人员。 

    4.东南大学职员评聘第三推荐工作组 

    组 长：金保昇 

副组长：任祖平 

组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 

任祖平  孙伟锋  张继文  金  石  金保昇 

郑建勇  孟  红  封卫东  熊宏齐 

        随机抽取 3名基层党委书记 

    秘 书：李朝静、李锐 

    负责推荐范围：总务处（含所属中心）、教务处、教师工作部

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）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研究生院（党委研

究生工作部）、继续教育学院、无锡分校、苏州校区、教务秘书。 

5.东南大学职员评聘第四推荐工作组 

    组 长：丁  辉 

    副组长：黄大卫 

    组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 

丁  辉  任卫时  江  汉  孙岳明  李爱国   

李维滨  金志军  黄大卫  黄松莺  梁书亭   

潘久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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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随机抽取 3名基层党委书记 

    秘 书：孔琪蕾、汪旭东 

    负责推荐范围：财务处、基本建设处、发展委员会、图书馆、

档案馆、资产经营管理处、资产经营有限公司、产业党工委、四

牌楼校区管理委员会、科研院、保密办公室、东南大学学报等单

位管理人员、理工医类科研秘书。 

五、 其他有关事项 

1.2019年 10月 31日前在管理岗位聘用的职员若符合《东南

大学职员聘用与晋升实施办法》规定的相应条件，可申请晋升。

其任职年限从学校聘用的现职员职级之日起计算至 2019年 10月

31 日（任职时间按实计算）。首聘职员时，干部职级与职员岗位

职级对应关系套聘的职员，任现职员前相应的职级的任职时间可

以与套聘后相应职员职级的任职时间连续计算。2019年 12月 31

日及以前到达退休年龄者，不再申报。 

  2.考虑到其他岗位工作人员转岗及职员制实施前长期在管理

岗位工作的人员，采用“老人老办法”实行过渡，即截止到 2019

年 10月 31日，在管理岗位工作满一年（按实计算）的职员（在

管理岗位工作不满一年的职员，暂不计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时

间），如评聘了专业技术职务，其实行职员制前（2007年 12月 31

日前）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时间可以参考计算为相应的职员任职

时间（不叠加计算，晋升时，适当优先考虑在管理岗位任职时间

长的职员）。对应关系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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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高任职时间对应计算六级及以下级别职员任职时间；中级

任职时间对应计算七级及以下级别职员任职时间；助理级任职时

间对应计算九级及以下级别职员任职时间。此对应关系仅限用于

职员晋升，不适用其他。学校实行职员制后（2008年 1月 1日后），

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时间不计入对应的相应级别职员任

职时间。 

3.根据教育部的要求，已聘在专业技术职务二级岗位的副校

级领导，原则上此次不得申请三级职员岗位。 

4.职员晋升评聘会议投票规则：出席会议成员多于或等于应

到会成员的 2/3时投票有效，赞成票多于或等于出席会议成员数

的 2/3为通过。 

  5.学校岗位聘用与考核申诉委员会接受职员投诉。 

  6.职员晋升工作关系到学校管理队伍建设且政策性强，希望

各单位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加强对职员晋升工作的领导，认

真审核有关材料，客观、公正地进行评价，推荐出真正的优秀人

员。 

  7.职员晋升中如发现徇私舞弊，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将

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  六、本通知未尽事宜按《东南大学职员聘用与晋升实施办法》

（校通知〔2012〕106号）文规定执行。 

七、 学校委托组织部、人事处对本通知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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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东南大学管理岗位职员晋级申请表   

2.东南大学管理岗位职员晋级汇总表 

          3.东南大学管理岗位职员晋级测评汇总表 

4.任现职级职员以来工作业绩一览表 

(以上表格可在人事处网站“下载中心-人事科”栏目下载) 

 

 

     东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1月 15日   

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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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各党工委，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委各部、

委、办，工会、团委。 

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15 日印发 


